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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年间的 1684 年

至 1727 年， 台湾隶属于福建

省 台 （ 湾 ） 厦 （ 门 ） 道 。

1727 年之后， 台厦道始分出

台湾道， 台湾与厦门地区分治
管辖， 台湾道署衙门从厦门移

至台南。 1887 年台湾道升格

为台湾省， 福建与台湾同受闽
浙总督管辖。 1895 年 4 月 17

日，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
国的 《马关条约》， 将台湾全

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

岛割让给日本， 台湾由此沦为
日本殖民地。

抗战期间， 日寇以台湾为
侵华军事基地， 封锁大陆海岸

线， 从台湾机场起降飞机， 对

中 国 大 陆 施 行 狂 轰 滥 炸 。

1945 年 8 月 15 日 ， 日本天

皇裕仁以广播 《停战诏书》 的
形式， 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

降。 8 月 26 日， 中国战区受

降主官、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
布， 台湾、 澎湖列岛为中国战

区第十五受降区 （以下简称
“台湾受降区 ”）。 9 月 2 日 ，

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

上， 日本外相重光葵和陆军参
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

本天皇、 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
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128

万日军向中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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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国台湾战区受降纪实
国民政府筹划

台湾光复事宜

早在 1943 年 3 月， 国民政府

就开始筹划台湾光复事宜 。 1944

年 4 月， 蒋介石下令在国民党中央

设计局之下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

作为具体负责准备光复台湾的职能

机构， 并任命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

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台湾调查委

员会的主任委员。

为了解决工作人员短缺问题，

台湾调查委员会制定并实施了三项

培训人员的办法： （一） 通过中央

训练团建立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以

培训行政干部； （二） 通过中央教

育部建置国立海疆学校培训赴台各

级学校的教师； （三） 会同中央警

官学校训练台湾警察人员。 行政干

部训练班注重台湾当时制度与设施

的研究， 并使学员熟悉了解将在台

湾主管的事务。 台湾警察干部训练

班主要选送台籍和闽南各县籍的人

员进行培训。 1944 年 10 月， 开始

选训高级班。 随后于 1945 年 3 月

15 日， 在设于福建长汀的中央警

官学校东南分校， 培训中、 下级骨

干 。 主要课程有台湾的历史 、 地

理、 行政组织、 教育制度、 警察制

度等。 其职能训练科目有： 组织民

众、 扫除障碍、 安定秩序、 镇压反

动、 清除间谍、 清理环境、 预防疫

病、 整编户口、 清查武器、 保管公

物 、 保护公共机关 、 登记台籍警

察、 调查台胞忠烈事迹、 调查敌人

罪行等。

在台北公会堂

举行受降典礼

台湾受降区的形势比较复杂：

其一， 自 1895 年起， 台湾遭受了

日本长达 50 年的殖民统治， 其社

会性质不同于其他受降区。 其二，

整个二战期间， 日寇在台湾实施战

时体制， 使台湾成为日寇侵略东南

亚国家及中国大陆的重要军事战略

基地 ， 日寇派遣大批军队进驻台

湾， 到本投降时驻台日军仍有 20

万之多， 包括陆军、 海军、 空军等

各军种部队。 其三， 台湾受降区内

的日本驻军仍有一定作战实力。 其

四， 台湾受降区内居住生活着数十

万日本侨民。 日本宣布把台湾归还

中国后， 数十万日本侨民要求返回

日本国内居住。 遣返驻台日军战俘

及数十万日本侨民， 成为中国军队

在台湾受降区执行军事接收中的另

一项繁重任务。

1945 年 8 月 24 日， 国民党召

开中常会、 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

议 ， 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员全力以

赴， 完成台湾的光复工作。 8 月 27

日， 蒋介石任命时任国民政府驻墨

西哥大使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

署长官。 陈仪曾两度留学日本， 谙

熟日本法律政事， 1934 年至 1941

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对闽台军政

社情有深入了解， 是理想的主台人

选。 不久， 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台湾

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具体负责

台湾接收工作。

鉴于台湾情形特殊， 国民政府

遂在台湾设立与大陆各省迥然不同

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 ， 并于 9 月

28 日正式公布 《台湾省行政长官

公署组织大纲》。 同日， 行政长官

公署与警备总司令部派公署秘书长

葛敬恩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

长范诵尧 2 人筹组前进指挥所， 并

兼该所正 、 副主任 。 10 月 1 日 ，

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延孟奉命携带

国民政府国旗单机飞往台北， 并在

台北升起旗帜。 10 月 3 日， 陆军

先头部队乘木帆船抵台 。 10 月 5

日， 前进指挥所官兵 71 人与美军

联络组人员共 115 人， 分乘 5 架美

军运输机 ， 由重庆经上海飞抵台

北。 次日在台湾总督官邸前举行升

旗典礼。 前进指挥所办公室设于圆

山町的南方资料馆 ， 其主要任务

有： 派遣参谋偕美军联络官赴港口

调查状况， 在基隆成立办事处， 调

查营房容量与台北金融经济、 监视

日军调动。

10 月 16 日， 台湾民众听闻中

国军队将抵达基隆， 纷纷聚集码头

准备迎接。 自早到晚， 却未见军队

来到 ， 许多人露宿码头久等 。 10

月 17 日， 由陈孔达所率的国民党

陆军第七十军 ， 以及部分公署官

员， 分乘 40 余艘美国运输舰抵达

基隆。 这是第一批登陆台湾的中国

军队。 军队登陆后， 受到民众的热

烈欢迎。 14 时 40 分， 陈孔达率部

进入台北， 数万市民夹道欢呼。

10 月 24 日， 陈仪率其公署官

员于午后由上海飞抵台北。 当 “陈

长官座机着陆后， 人民疯狂一样，

数万双手 ， 数万张口 ， 鼓掌 ， 欢

呼， 响彻云霄， 数十分钟不绝， 老

人家们都欢喜得流下泪来。 陈长官

的汽车开动后， 人民争先恐后的想

与汽车竞走。 这一股沸腾的热流，

集结数万人民为一条长蛇， 自机场

直到长官公署， 数里长的柏油马路

上， 人们谈笑， 歌唱， 充溢着欣慰

与狂欢”。 “尤其是国军初到台湾，

基隆的人民看见国军登岸， 放鞭炮

欢呼， 似乎是欢迎凯旋的亲兄弟们

一样，高兴到无法形容”。 “10 月 25

日陈仪长官正式在台北接受台湾日

本总督安藤吉利的投降，全市 30 万

人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欢呼歌舞，

三天三夜都不断的举行火炬大游

行，人民真正的高兴得要疯了”。

10 月 25 日上午， 中国战区台

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市中山堂 （原

公会堂） 举行。

9 时起， 参加人员陆续入场。

中方受降代表有： 台湾省行政长官

公署长官陈仪、 秘书长葛敬恩、 台

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

第七十军军长陈孔达、 海军第二舰

队司令李世甲、 空军司令张延孟、

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范诵尧、 省

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 中央各部特

派员、 长官公署暨本部各处处长、

盟军代表顾德里上校、 柏克上校等

19 人； 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 陈

¹6、 杜聪明 、 罗万体 、 林茂生等

30 余人； 新闻记者李万居、 叶明

勋等 10 余人。 日本投降代表为台

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

吉等 5 人。

10 时 ， 受降典礼正式开始 。

陈仪宣布： “台湾日军业于中华民

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投降，

本官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转奉中国

战区最高统帅蒋之命令为台湾受降

主官， 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日本台

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

吉将军受领， 希即遵照办理。” 语

毕， 即将此命令下达， 台湾警备总

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转交安藤利

吉， 签字盖章后， 由日军参谋长谏

山春树向陈仪呈上降书。 陈仪审阅

无误后， 命令日方代表退席。

受降仪式结束后， 陈仪即席广

播， 正式宣布在台湾的日军投降：

“本人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转奉中

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之命令为台湾受

降主官。 此次受降典礼， 经手中华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

时在台北中山堂举行， 均已顺利完

成。 从今天起， 台湾及澎湖列岛已

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 所有一切土

地、 人民、 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主权之下， 这种具有历史

意义的事实， 本人特报给中国全体

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台湾接收工作

如期完成

在受降典礼上， 陈仪向日本末

任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 （驻

台日军部队） 司令、 日军投降代表

安藤利吉， 发出第一号命令： “本

人及本人所指定的部队及行政人

员， 奉命执行台湾、 澎湖地区的日

本军队及其辅助部队的投降手续，

并接收台湾、 澎湖列岛的领土、 人

民 、 统治权 、 军政设施以及资产

等。” 安藤利吉双手接过陈仪发出

的第一号命令受领证后 ， 随即表

示 ： “对于本命令以后之一切命

令、 规定或指示， 本官及所属与所

代表之各机关部队之全体官兵， 均

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1945 年 11 月 1 日， 台湾受降

区受降典礼结束 6 天后， 台湾省行

政长官公署与台湾省警备总司令

部， 联合组成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

会， 陈仪兼任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

会主任委员， 柯远芬兼任副主任。

“警备总司令部将所属部队划分成

7 组， 分别在各区完成军事接收，

即陆军第一组、 陆军第二组、 陆军

第三组 、 军政组 、 海军组 、 空军

组、 宪兵组等接收小组”。

对日军的缴械和接收工作从

11 月 1 日开始， 投降部队的缴械

工作分别在各驻地举行。 （一） 台

北市日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由中国

军队七十军接收； （二） 新竹日军

第九师由中国军队十军一七师接

收； （三） 苏澳日军独立第一一二

旅 ， 由中国军队七十五师接收 ；

（四） 花莲港口军独立第一二旅，

由中国军队七十军七十五师接收；

（五 ） 丰源日军独立第七十五旅 ，

由中国军队六十二军一五七师接

收； （六 ） 嘉义日军独立第一三

旅 ， 由中国军队七十五师接收 ；

（七） 善化日军独立第七十六旅， 由

中国军队七十军一七师接收 ；

（八） 台南日军第十二师， 由中国军

队六十二军九十五师接收； （九） 高

雄日军独立第一旅， 由中国军队

六十二军九十五师接收； （十） 台东

日军六十六师， 由中国军队七十军七

十五师接收； （十一） 台中、 嘉义间

日军七十一师由中国军队六十二军二

五七师接收； （十二） 日本高雄警备

府司令长官所属台湾澎湖海军部队

（欠海军航空部队及台湾要塞部队 ）

及泼刺部队之武装舰艇 、 装备 、 军

港、 设备、 器材、 物资并台湾澎湖所

有军警公用船舶等， 向中国海军第二

舰队司令李世甲所指定人员移交 ；

（十三） 日本陆军第八飞行师团及现

在台湾澎湖之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并民

用航空之飞机、 武器、 装备、 基地、

营建、 设备、 器材、 物资等， 在大港

口至南浊水溪之线以北者， 向中国空

军第二十三地区司令林文奎所指定或

委托之人员移交； （十四） 其在上述

之线以南及澎湖区域者， 准备移交与

中国空军二十二地区司令张柏寿指定

或委托人员接收。

至 1946 年 1 月中旬， 军事接收

组的工作基本完成。 为尽量保证军事

接收工作扎实、 全面、 不遗漏大的问

题， 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又新成立

两个点验组， 直属台湾省军事接收委

员会指挥。 两个点验组在军事接收组

分头完成军事接收任务后， 再对军事

接收工作进行重新核查、 验收。 两个

点验组对军事接收工作的重新核查、

验收工作， 从 1946 年 2 月开始进行。

第一点验组主要对台北 、 基隆 、 淡

水、 宜兰、 花莲、 新竹等地区的军事

接收情况进行点验 。 该组的点验从

1946 年 2 月开始 ， 到 3 月 18 日结

束。 第二点验组主要对台中、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澎湖列岛上的马

公港以及宪兵组的军事接收情况进行

点验。 该组的点验从 1946 年 2 月 5

日开始， 到 3 月 10 日结束。 这样一

来， 到 1946 年 3 月下旬， 中国军队

对驻台日军的军事接收工作 ， 经过

军事接收和点验两个阶段后基本完

成。

对日军的缴械和接收工作随后进

行。 日本在台各文武机关造册并向中

方各相关单位办理移交 ， 同时安排

17 万日军及 30 万日侨撤离台湾。

1946 年 1 月 12 日， 国民政府行

政院发布 《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 》，

宣布 “台湾人民 （包括汉民族及土著

高山族） 原系我国国民， 因受敌人侵

略， 致丧失国籍； 兹国土重光， 其原

有我国国籍之人民， 自卅四年 （1945

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起， 应即一律恢

复我国国籍。” 从此， 台湾 650 万同

胞恢复了中国国籍， 回到了祖国的怀

抱。

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10月25日， 中国战区台湾省

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堂 （原公会堂） 举行


